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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二〇二一年度股东大会的 

  法 律 意 见 书 

 

致：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湖北华隽律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“本所”）接受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公司”）的委托，指派本所律师姚远、宋晓春出席公司二〇二一年度股东大会（以下简称

“本次股东大会”）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证券法》”）、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公司法》）、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》（以下简称《股

东大会规则》）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》（以下简称“《网

络投票实施细则》”）等现行有效的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

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《公司章程》）规定，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，并出具法律意见。 

本所律师出具本《法律意见书》的前提为：公司向本所律师提供的所有文件及复印件均

为真实有效的；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向本所律师出示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、居民身份证、股

东账户卡、授权委托书等证照及文件均为真实有效的。 

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、出席会议人员资格、会议表决程序、表

决结果及会议决议合法性发表法律意见，不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内容及议案所表述的

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及准确性发表意见。本所同意公司将本《法律意见书》随本次股东大会

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，并依法对本所发表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。 

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、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，本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发

表法律意见如下： 

   一、关于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 

（一）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符合法律规定 

公司于2021年10月29日召开第九届十二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

议案》、《关于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者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》。 

公司于2022年3月30日召开第九届十四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《武商集团二〇二一年

度董事会工作报告》、《武商集团二〇二一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》、《武商集团二〇二一年

度财务决算报告》、《武商集团二〇二一年度利润分配预案》、《关于拟续聘中审众环会计

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的议案》、《关于银行授信和贷款的议案》、《关于拟变更公司

名称、证券简称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》、《关于增补非独立董事的议案》、《关于召开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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〇二一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》。 

公司于2022年3月30日召开第九届九次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《武商集团二〇二一年度

监事会工作报告》等相关议案。 

其中《武商集团二〇二一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》、《武商集团二〇二一年度监事会工作

报告》、《武商集团二〇二一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》、《武商集团二〇二一年度财务决算报

告》、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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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212,815,404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.6746%。通过

网络参与投票的股东 32 名，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25,723,304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16.3491%。 

2．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

    经本律师查验，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和中小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 32 人，代表公司有

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6,968,526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9062%。 

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为公司董事、监事、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本所见证律师。 

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股东大会的出席员资格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股东大会规则》等法律、

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合法有效。 

    三、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、表决结果 

（一）经本所律师核查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： 

1、审议《武商集团二〇二一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》 

审议结果为：通过 

表决情况： 

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

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

A 股股东 338,055,955 99.8574% 419,253 0.1238% 63,500 0.0188% 

2、审议《武商集团二〇二一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》 

审议结果为：通过 

表决情况： 

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

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

A 股股东 338,035,955 99.8515% 419,253 0.1238% 83,500 0.0247% 

3、审议《武商集团二〇二一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》 

审议结果为：通过 

表决情况： 

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

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

A 股股东 338,055,955 99.8574% 419,253 0.1238% 63,500 0.0188% 

4、审议《武商集团二〇二一年度财务决算报告》 

审议结果为：通过 

表决情况： 

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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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

A 股股东 338,035,955 99.8515% 419,253 0.1238% 83,500 0.0247% 

5、审议《武商集团二〇二一年度年度利润分配预案》 

审议结果为：通过 

表决情况： 

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

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

A 股股东 338,181,511 99.8945% 357,197 0.1055% 0 0.0000% 

中小股东 6,611,329 94.8741% 357,197 5.1259% 0 0.0000% 

6、审议《关于拟续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的议案》 

审议结果为：通过 

表决情况： 

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

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

A 股股东 338,023,255 99.8477% 431,953 0.1276% 83,500 0.0247% 

7、审议《关于银行授信和贷款的议案》 

审议结果为：通过 

表决情况： 

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

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

A 股股东 338,099,455 99.8703% 419,253 0.1238% 20,000 0.0059% 

8、审议《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、证券简称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》 

审议结果为：通过 

表决情况： 

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

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

A 股股东 338,212,111 99.9035% 326,597 0.0965% 0 0.0000% 

中小股东 6,641,929 95.3133% 326,597 4.6867% 0 0.0000% 

本议案经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审议，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

过。 

9、审议《关于增补非独立董事的议案》 

审议结果为：通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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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决情况： 

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

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

A 股股东 338,099,455 99.8703% 419,253 0.1238% 20,000 0.0059% 

中小股东 6,529,273 93.6966% 419,253 6.0164% 20,000 0.2870% 

10、审议《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》 

审议结果为：通过 

表决情况： 

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

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

A 股股东 335,896,015 99.2194% 2,622,693 0.7747% 20,000 0.0059% 

中小股东 4,325,833 62.0767% 2,622,693 37.6363% 20,000 0.2870% 

本议案经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审议，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

过。 

11、审议《关于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者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》 

审议结果为：通过 

表决情况： 

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

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

A 股股东 335,858,915 99.2084% 2,659,793 0.7857% 20,000 0.0059% 

中小股东 4,288,733 61.5443% 2,659,793 38.1687% 20,000 0.2870% 

（二）经本所律师核查，本次股东大会实际审议的议案与大会通知所公告的议案一致，

本次股东大会没有修改原有议案及提出新的议案的情况。 

（三）经本所律师核查，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的方式采取现场表决、网络投票相结

合的方式，参会股东就大会通知列明的议案进行表决，未以任何理由搁置或者不予表决。 

（四）经本所律师核查，本次股东大会由监事代表当场宣布表决结果。 

综上，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、表决结果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

《股东大会规则》、《网络投票实施细则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

定，合法有效。 

 

    四、结论意见 

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，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

员资格、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、表决结果均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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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股东大会规则》、《网络投票实施细则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

定，合法有效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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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湖北华隽律师事务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 责 人：  顾  俊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律师：  姚  远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经办律师： 宋晓春 

   

 

    2022 年 4 月 2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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